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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安监发〔2017〕94号 

 
临沂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

关于全市甲醛行业安全隐患专项检查 
情况的通报 

 
各县区安监局： 

根据《关于对临沂市甲醛行业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检查的通

知》（临安监发〔2017〕76 号）要求，为深刻吸取金誉石化“6.5”

爆炸着火事故教训，认真贯彻落实总局督导组和省局执法检查

组检查 3 家甲醛企业提出的工作要求，彻底整改我市甲醛企业

普遍存在的安全基础薄弱、从业人员素质较差、安全培训不到

位、氧化工艺自控改造不彻底等突出问题，加快提升全市甲醛

行业安全管理水平，临沂市安监局自 2017年 8月 9日起对全市

14家管理较差的甲醛企业开展了一次安全隐患专项检查。现将

检查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2017年 8月 9日至 8月 24日，市安监局组织 2个执法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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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，同时对兰山、河东、费县等 3个县区的 14家甲醛生产企业

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专家诊断式检查。一是从严制定检查标准。

本次专项检查严格参照国家安监总局和省安监局督导检查标准

要求，检查开始前，采取“提前试点、座谈分析、逐步修正”

的模式，召集所有参检专家对 2家甲醛企业进行集体模拟试点，

制定初步检查标准并进行座谈分析，统一尺度、统一要求，检

查中期又围绕发现的重大隐患确定、两个体系运行、安全生产

评级等方面问题进行了标准修正，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甲醛

企业检查标准。二是从严从细组织检查。检查组抽调危化科和

两个危化品执法室相关人员参加，聘请两家甲级安全评价机构

全程参与，每组安排工艺技术、电气设备、安全管理、仪表自

控等 4 位异地高水平专家负责现场及资料检查，每家企业检查

时间不少于 1 天。在分工上突出精细，每个专业方向既要查现

场也要看资料，做到设备硬件完备与日常维护、管理制度完善

与日常运行同步检查、同步推进。三是从严实施执法处罚。在

检查中发现企业存在违法行为的，采取执法及时跟进的有力措

施，当场提出处理意见并启动执法程序。本次专项检查共排查

出问题隐患 441项，其中重大隐患 45项，立案处罚 55项，下

达现场处置措施决定书 14 份，要求存在重大隐患的 14 家企业

立即停产整顿。在执法过程中注重依法依规依程序，做到严格

公正执法，同时对发现的违法行为采取统一尺度，维护了执法

的权威性。 

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 

一是安全管理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安全生产法规要

求。多数甲醛企业未配备危险化学品类注册安全工程师，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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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员专业素质较低，学历达不到要求，缺乏“明白人”管

安全。氧化工艺、电工、焊工、自控仪表等特种作业人员配备

不足，持证上岗人员无法满足轮班的要求。 

二是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不完善。部分岗位的安全生产责任

制缺失，安全生产职责内容与岗位安全生产特点不对应、也不

符合企业实际，存在抄袭现象；没有建立严格有效的安全生产

责任制检查、考核、奖惩机制，没有进行日常和年度检查、考

核、奖惩并建立档案。 

三是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流于形式。多数甲醛企业未有效建

立覆盖全员的安全培训档案，对照人员花名册检查存在缺项漏

项；没有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制订安全教育培训计划，对职工的

安全生产知识和操作技能培训内容不全面、针对性不强。 

四是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岗位操作规程不健全。安全生产

规章制度的内容不符合有关规定要求，制度制定与实践运行脱

节，“两张皮”问题严重，存在照抄照搬其他企业现象；岗位操

作规程的内容不全面，不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法规和标准规定，

也没有按照规定组织定期评审、及时修订；没有对各项安全生

产规章制度、岗位操作规程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、考核和奖惩。 

五是动火等特殊作业管理不严格。作业前的风险分析不开

展或者分析不全面，个别甲醛企业配备的分析仪器不合格或检

测超期，可燃气体检测分析的项目和时间频次不符合标准要求，

作业票证会签审批流于形式，作业人员对特殊作业标准学习不

够、理解不深、掌握不透。 

六是安全设施配备安装不规范。可燃有毒气体检测报警仪

配备数量不足，安装位置不符合标准规定；固定顶甲醇储罐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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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氮封及水喷淋系统；一些重要的安全联锁未投用，未设置

气相氧含量监测、报警及联锁，未装设 ESD 紧急停车系统；爆

炸危险区域采用普通摄像头、开关箱等非防爆电气设施，生产

车间未设置事故通风机，尾气燃烧炉未设置防爆板；储罐普遍

采用塑料管液位计，不符合化工企业储罐液位计设置规范要求。 

七是企业安全管理法制意识淡薄。部分企业存在违规扩建

甲醛生产线行为，个别企业与高速公路、国道等重要场所安全

距离不足，部分企业擅自变更设计用途违规在厂区内设置宿舍，

多数企业内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流于形式，排查重点不突出、

内容不全面。 

八是多数企业应急救援管理不到位。应急演练频次不足，

特别是针对现场处置方面的演练；应急救援器材配备不足，维

护保养不到位，淋洗器和洗眼器配设置不足或者已损坏；现场

操作人员应急救援知识培训不足，不能熟练使用应急救援器材。 

深入剖析我市甲醛企业普遍存在的上述八项共性问题和隐

患，主要原因是：甲醛企业主要负责人大多没有化工从业背景，

学历层次、专业素质相对较低；缺少高水平的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，多数甲醛企业生产管理人员存在法规标准掌握不清、技术

规范理解不透等问题，主动学习意识差，日常操作习惯于凭经

验、凭胆大；部分甲醛企业对安全生产没有从思想上真正重视

起来，喊的凶、抓的松，或者不知道如何抓好安全生产，重生

产、轻安全的问题较为突出；部分甲醛企业对安全生产的资金、

设备、人力和工作精力等投入不足，导致安全设施不完善、安

全措施不落实；多数甲醛企业从业人员普遍学历不高，人员流

动大，安全专业素质较差，缺少必要的安全专业知识和安全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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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技能，等等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明确责任，严格整改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和隐患，

各相关县区安监局要靠上督促企业限期整改，按照整改措施、

责任、资金、时限、预案“五落实”的要求，不打折扣地狠抓

整改落实，整改情况要及时报告当地县区安监部门。针对存在

重大隐患的甲醛企业，各相关县区安监局要认真落实停产整顿

工作措施，严密监控企业停产行为，对问题隐患整改不彻底到

位的，一律不得复工生产。 

（二）举一反三，全面推进。兰山区、河东区、费县、沂

水县、临沭县安监局要加快推进本地区其余甲醛企业安全隐患

专项检查，认真参照市局检查模式，严格执行甲醛企业检查标

准，详细对照八项共性问题和隐患，严格检查专家队伍管理，

彻底排查整改甲醛企业各类问题和隐患。要举一反三，全面深

入查找问题和差距，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，提高甲醛行业安全

保障能力。 

（三）严格准入，提升素质。要根据甲醛企业实际，制定

从业人员专业配置标准，严审企业主要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、

安全负责人化工专业学历条件，将危险化学品类注册安全工程

师、仪表设备专业人员、氧化工艺等特殊作业人员实际配备情

况作为企业复工硬性指标，要用懂技术、明法规、会管理的“明

白人”管安全，尽量选聘有化工专业和经历的工作人员。甲醛

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带头增强安全意识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

多拿出时间、多投入精力抓安全生产，不能有丝毫懈怠、半点

疏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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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多措并举，转型升级。各相关县区安监局要结合化

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工作，分类梳理本地区甲醛企业安全

生产状况，按照“四个一批”的原则尽快确定分类名单，逐类

逐企研究制定工作措施。对存在重大隐患且难以整改的企业要

及时纳入关停企业名单，报请地方政府采取关停措施。要以国

务院开展的城镇人口密集区域化工企业搬迁入园行动为契机，

推动甲醛企业搬迁入园、整合发展，要提前介入、提前谋划，

鼓励甲醛企业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确保安全生产，从根本上提

升甲醛行业安全生产水平。 

 

附件：14家甲醛企业隐患清单 

 

 

 

 

  临沂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

2017 年 9 月 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临沂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7年 9月 8日印发 


